


                                          


陆河扶办〔2017〕14号


关于印发陆河县2017年财政支持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资金（第一批）安排使用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单位：
根据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16年省财政支持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资金的通知》第一批（陆河财农〔2016〕71号）、第二批（陆河财农〔2017〕5号）和《关于提前下达2017年省财政支持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省级补助资金的通知》（陆河财农〔2017〕32号），以及《关于下达2016年精准扶贫市级配套资金的通知》（陆河财农〔2016〕115号）精神，2016年至2017年4月，省、市财政分批下达我县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资金共计9750.3万元。为用好扶贫资金，发挥资金效益，经5月9日县政府八届四次常务会议批准，第一批资金8251.745万元安排使用方案如下：
一、为了保证全县有劳动力贫困户人口发展产业、实现稳定就业，贫困户增收，按2017年3月27日全县有劳动力贫困户人口15559人，人均5000元下达到镇村帮扶项目资金7779.5万元，其中分散贫困户资金安排到镇，贫困村资金安排到村，详细下拨计划见附表1；
二、安排用于贫困户劳动力生产技能培训、转移就业培训300万元，由县统筹，培训方案另行制定，按实际开展情况安排使用；
三、拨付除低保、五保、残疾人外的11483个精准扶贫对象，每人每年150.00元的2017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共计172.245万元，由各镇缴交给县社保局。详细下拨数额见附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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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1
	
	
	
	
	

	2017年财政扶贫资金下拨计划（第一批）安排表

	镇 别
	有劳力户人数
	总金额(万元）
	其中贫困村

	
	
	
	村名
	有劳力户人数
	金额（万元）

	河田镇
	2625
	1312.5
	岳溪村
	261
	130.5

	
	
	
	内洞村
	427
	213.5

	
	
	
	河北村
	268
	134

	
	
	
	上径村
	322
	161

	东坑镇
	1530
	765
	新东村
	283
	141.5

	
	
	
	大新村
	309
	154.5

	水唇镇
	1502
	751
	罗洞村
	63
	31.5

	
	
	
	新丰村
	196
	98

	新田镇
	1893
	946.5
	联安村
	214
	107

	
	
	
	湖坑村
	280
	140

	河口镇
	2513
	1256.5
	北中村
	324
	162

	
	
	
	新华村
	275
	137.5

	
	
	
	麦湖村
	364
	182

	螺溪镇
	1877
	938.5
	欧田村
	241
	120.5

	
	
	
	新溪村
	302
	151

	
	
	
	螺溪村
	251
	125.5

	南万镇
	706
	353
	万东村
	182
	91

	上护镇
	2913
	1456.5
	护二村
	289
	144.5

	
	
	
	硁二村
	236
	118

	
	
	
	富溪村
	341
	170.5

	合 计
	15559
	7779.5
	20
	5428
	2714



	附表2：

陆河县精准扶贫对象缴纳2017年城乡基本医疗保险费汇总表

	镇别
	应缴费人数
	人均缴费金额（元）
	合计（元）

	水唇镇
	1469
	150.00 
	220350.00 

	河田镇
	2044
	150.00 
	306600.00 

	东坑镇
	1129
	150.00 
	169350.00 

	新田镇
	1040
	150.00 
	156000.00 

	螺溪镇
	1124
	150.00 
	168600.00 

	南万镇
	459
	150.00 
	68850.00 

	河口镇
	1943
	150.00 
	291450.00 

	上护镇
	2275
	150.00 
	341250.00 

	合计
	11483
	150.00 
	1722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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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单位：

 

根据

县

财政

局

《关于下达

2016

年

省财政支持新时期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资金的通知》第一批

（陆河财农〔

2016

〕

71

号

）

、第

二批

（陆河财农〔

2017

〕

5

号）

和《关于提前下达

2017

年省

财

政支持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省级补助资金的通知》

（陆河财

农〔

2017

〕

32

号）

，以及

《关于下达

2016

年精准扶贫市级配套

资金的通知》

（陆河财农〔

2016

〕

115

号）

精神，

2016

年

至

2017

